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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从严惩破坏生态环境的对象， 到环境公益诉讼的

“补偿修复”， 上海司法系统正在用法治力量对污染破坏

环境的行为 “亮剑”。 近期， 市人大常委会就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的司法保障开展了专项监督调研。 昨天， 市

十五届人大第二十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司

法保障情况的报告。

上海司法机关用公平正义护卫“青山绿水”

司法“亮剑”

让绿色成为城市底色

上海鑫晶山建材开发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门生产建筑材料的企

业， 从 2015 年以来， 鑫晶山公司

被群众投诉数十次， 反映的都是

排放刺激性臭气等环境问题。

2015 年 9 月， 金山区环保局就因

为鑫晶山公司内两处采样点臭气

浓度最大测定值超标， 作出 《行

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对其罚款

35000元。

2016年 8月 17日， 鑫晶山公

司再次被群众举报。 同月 26 日，

金山环境监测站出具了 《测试报

告》， 报告显示， 依据 《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 规定， 臭气浓度厂

界标准值二级为 20， 监测点位臭

气浓度一次性最大值为 25。 2016

年 12 月 2 日， 金山区环保局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鑫晶山

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决定对其罚

款 25万元。

时隔一年， 鑫晶山公司第二

次受到的行政处罚的罚款金额却

高出了六七倍， 这让鑫晶山公司

接受不了， 它认为金山环保局适

用的法律依据不当， 应当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 处罚， 为此该公司将

金山区环保局告上了法院， 请求

予以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是否正

确就成为了关键。 按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 规定， 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 流失、

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

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大气污染防治法则规定， 超

标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

染物的， 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法官最终认定， 该

案并无证据可证实臭气是否来源

于任何工业固体废物， 检查、 监

测对象是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情况，

适用对象方面与大气污染防治法

更为匹配， 因此驳回了鑫晶山公

司的诉请。该案件也被最高人民法

院评定为“第 139 号指导性案例”，

树立严惩破坏生态环境的典范。

据市高院统计， 2017 年 1 月

至今年 6 月， 全市法院共受理环

境资源案件 7348 件， 其中民事案

件 4932 件， 行政案件 1883 件，

刑事案件 533 件； 共审结环境资

源案件 7321 件， 其中民事案件

4924件， 行政案件 1871 件， 刑事

案件 526件。

值得注意的是， 本市司法机

关依法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

维护本市重点生态区域的生态安

全。 全市法院共受理涉生物多样

性保护刑事案件 412 件， 占环境

资源刑事案件的 77%， 案件数量

逐年上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形

势依然严峻。 全市法院在对相关

违法犯罪行为从重处罚的同时，

注重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 判决

违法行为人承担生态修复义务。

面对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

严峻的现实问题， 2012 年修订的

《民事诉讼法》 新增环境公益诉

讼， 这也成为了环境保护中新的

抓手。 据了解， 全市法院共受理

环境资源公益诉讼案件 32 件， 其

中 2018年、 2019年分别为 11 件、

13 件， 今年上半年为 8 件， 数量

整体呈增长趋势， 类型均为民事

公益诉讼。 市高院院长刘晓云表

示： “环境资源公益诉讼所涉领

域从最初的野生鱼类、 鸟类资源

保护领域， 向废油污染、 废水排

放、 垃圾非法填埋、 ‘洋垃圾’

进口等相关领域延伸。”

2019 年 9 月 5 日， 市人大常

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

专家学者等坐在了上海三中院法

庭的旁听席上， 旁听一起特别的

诉讼， 这是本市首例“洋垃圾”

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

2015 年初， 被告华远公司法

定代表人钱某某通过朋友联系被

告黄某某、 被告米泰公司员工陈

某某、 被告薛某， 要求采购进口

含铜固体废物。

2015 年 9 月， 被告薛某在国

外组织了一批 138.66吨的铜污泥，

由被告米泰公司以铜矿砂的品名

制作报关单证， 并将进口情况以

传真等方式告知被告华远公司，

被告华远公司根据货物清单上的

报价向被告米泰公司支付了货款

458793.90 元， 被告米泰公司将部

分货款转给了被告薛某和被告黄

某某， 由被告黄某某在上海港报

关进口。 后该批货物被海关查获

滞留港区。

尽管案件当事人获利仅仅几

十万， 但清除这些固体废物所要

花费的人力和财力却不容小觑。

经评估， 涉案铜污泥处置费用为

1053700元。

法院认为， 四被告在明知铜

污泥系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

的情况下， 共同商议、 分工合作，

进口铜污泥， 造成了环境污染风

险，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故依

法判决被告米泰公司、 黄某某、

薛某和华远公司连带赔偿非法进

口固体废物 （铜污泥） 的处置费

1053700元， 支付至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专门账户。

记者了解到， 目前上海检察

机关已经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作为检察公益诉讼的重中之重。

上海各级检察机关依法研判相关

线索 1584件， 立案 755件,制发检

为了让绿色成为城市发展最动

人的底色， 更好地为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 2020 年监督工作

计划， 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组

织开展了专项监督调研。

调研发现， 近年来， 本市法院、

检察院结合审判和检察职能， 努力

构建符合环境资源保护特点和司法

改革方向的专门化体制机制， 提升

环境资源司法保护质效。 但本市的

环境资源司法保护， 对标中央生态

文明建设的目标， 对标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和公正环境

资源司法保障的需求， 对标高标准、

高质量提升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

任务要求， 尚有一定差距。

目前本市环资案件集中管辖制

度不够周全。 按照集中管辖要求，

金山、 青浦、 崇明三家法院审理其

辖区内的环资民事、 行政、 刑事案

件， 其余基层法院审理的环资案件

均由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 上海

铁路运输检察院负责对全市破坏环

境资源保护一审刑事案件的批捕、

起诉。 集中管辖制度在有利于整合

办案力量、 统一裁判尺度、 排除地

方干扰的同时， 也带来一些新的问

题。 在办理刑事案件方面， 集中管

辖法院与异地检察、 公安机关在管

辖、 起诉等方面对接不够顺畅， 承

办人需要往返案件归属地调查取证、

讯问犯罪嫌疑人， 增加了办案成本。

同时， 司法队伍专业化建设还

有待加强。 环资案件采取“三合一”

审判机制， 但具备刑事、 民事、 行

政审判能力和环境科学基础知识的

法官不多。 另据了解， 在环境公益

诉讼案件中全面推行“七人大合议

庭”， 对于专业技术性强的环境资源

案件， 需要聘请相关技术领域的专

家担任陪审员， 但陪审员名单库中

有环境资源专业背景的占比较低且

类型较少， 加之陪审员须随机产生，

难以完全满足专门化审判要求。

为此，市人大建议进一步提升生

态环境资源司法保障能力，更加科学

合理确定管辖区域和案件范围，完善

环资案件集中管辖体制和专门机构

设置。 同时，本市还应打造既精通法

律又熟悉环境资源知识的专门人才

梯队，探索环境资源司法队伍、行政

执法队伍、鉴定机构从业人员、律师

联合培训，提高司法能力水平。

察建议或发布公告 345 件， 提起诉

讼 29件。 环境资源公益诉讼案件数

量逐年上升， 占检察公益诉讼案件

总数的 50.3%。 围绕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工作， 研判线索 11

件、 立案 6 件， 协同主管部门狠抓

整改落实。

各级检察机关开展了“守护海

洋” “黑臭水体治理” 等专项监督，

结合本市中小河道综合整治部署，

就非法排污、 雨污混排、 非法捕捞

水产品等问题制发检察建议 92 件，

起诉 16件， 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和

非法占用河道 55公里。 为了依法保

障垃圾分类“新时尚”， 本市还围绕

超大城市垃圾分类、 清运处置等污

染防治问题， 制发检察建议 108 件，

提起诉讼 9 件， 督促清除违法填埋

的生活垃圾 4.8 万吨、 回收和清理

生产类固体废物 3.7万吨。

崇明东滩成群的越冬鸟类

公益诉讼助力“碧水蓝天”


